
 

介聘中心   

109學年度縣內介聘申請 
說明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的關係，本年度縣內介聘積分
審查，改採書面審查。 

各校人事人員就各該申請人申請資格、積分之相
關證明文件及積分表進行審核，審核正本，繳交
影本(影本上務必蓋上與正本相符之戳章)。 

申請人備齊相關證明文件影本，4/29()寄送達南
郭國小介聘中心(彰化市中興路98號)。 

收到資料袋會公告在網站上，請自行查閱。
(https://163.23.200.146/wonjaker/) 

 
 

 

重要公告 



 
 
 

 

109學年度國民小學及公立立兒園教師縣內介聘工作日程表 
(國小及幼兒園-縣內介聘)補充說明  

 
 

 

 
 

 

月 日 星期 作業要項 承辦單位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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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29 

三 

| 

三 

 

申請縣內介聘教師上

網填報資料及下載申

請表 

  

 

南郭國小

介聘中心 

申請人自行至(http://163.23.200.146/wonjaker/) 

填報相關資料及下載申請表，提交完成後檢具相關證明文件依限送

服務學校初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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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三 
4/29(三)收件截止 

(以郵戳為憑) 

南郭國小

介聘中心 

1.各校人事人員就各該申請人申請資格、積分之相關證明文件及積 

  分表進行審核，審核正本，繳交影本。 

2.申請人備齊相關證明文件影本(影本上務必蓋上與正本相符之戳 

  章)，依期限寄達南郭國小介聘中心(彰化市中興路98號) 

 

 

 

5 
6 三 

縣內介聘積分審查 

  

南郭國小 

小會議室 

1.申請人自行查閱線上補件通知及積分審查結果 

  (http://163.23.200.146/wonjaker/) 

2.補件資料請送達、傳真或email至南郭國小介聘中心辦理； 

  傳真:04-7287566、email:nges7280366@gmail.com 

3.如有補件問題請撥電話聯繫，電話04-7280366*5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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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5/7(四)日15:00補件

截止 

南郭國小 

介聘中心 

1.如有補件問題請撥電話聯繫，電話04-7280366*5027 

2.逾期即不接受補件 

 

5 

 

13 

 

三 14:00縣內介聘作業 
南郭國小 

篤行館 

請各申請人注意介聘天地公告之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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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介聘教師至介聘新學

校接受審查 

 

介聘學校15；00將審

查回條傳真至教育處 

  

介聘學校 

 

教育處 

傳真號碼:04-7283264、04-7283265普通班回條傳真至學管科、特

教班回條傳真至學特科、幼兒園回條回條傳真至幼教科 

http://163.23.200.146/wonjaker/
http://163.23.200.146/wonjaker/


 
 
 

 

彰化縣109年度國民小學及公立立兒園教師縣內介聘積分審查流程圖 
【國小及幼兒園】 

承辦學校:南郭國小介聘中心  電話:04-7280366*5027  傳真:04-7287566 

地址:50050彰化市中興路98號 

申請人應依限上網填報、寄(送)件及補件，逾期不受理。 

日期時間 作業流程 備註 

自109/4/15(四)起 
至109/4/29(三)止 申請人提出申請介聘 

申請人自行自行至彰化縣甄選介聘天地-教師縣內介聘公告-國小暨幼

稚園網頁(http://163.23.200.146/wonjaker/) 

填報相關資料及下載申請表，提交完成後檢具相關證明文件依限送服
務學校初審 

自109/4/15(四)起 
至109/4/29(三)止 校內初審 

1.各校人事人員就各該申請人申請資格、積分之相關證明文件及積分 

  表進行審核，審核正本，繳交影本。 

2.申請人備齊相關證明文件影本(影本上務必蓋上與正本相符之戳章)，

  依期限寄達南郭國小介聘中心(彰化市中興路98號) 

109/5/6(三) 縣內積分複審 

積分審查小組進行積分複審 
1.申請人自行查閱線上補件通知及積分審查結果  

  (http://163.23.200.146/wonjaker/) 

2.補件資料請送達、傳真或email至南郭國小介聘中心辦理 

  傳真:04-7287566、 email:nges7280366@gmail.com 

3.如有補件問題請撥電話聯繫，電話04-7280366*5027 

  

109/5/7(四) 補件截止 
申請人應於規定時間內補件完成，逾期即不受理。 

承辦學校:南郭國小介聘中心  電話:04-7280366*5027  傳真:04-7287566 

地址:50050彰化市中興路98號 

申請人應依期限上網填報、寄(送)件及補件，逾期不受理。 

http://163.23.200.146/wonjaker/
http://163.23.200.146/wonjaker/


 

具主任儲備證書並取得欲介聘學校校長預聘主任
同意書者，外加50分。(縣內介聘作業要點第六點第五項) 

外加50分之積分僅限填列同意預聘之學校，且為
唯一志願學校。 

 
 

 

預聘主任同意書加50分 



 

 
 
 

介聘科類別 
 
 

  

 持一般教師證同時持有加註英語專長教師證者，可同時申請普
通班及加註英語專長教師介聘。 

 特教班教師請注意勾選之類別。 

 專輔教師應聘科類別僅限於現任之專輔教師對專輔教師間進
行介聘。 

類別 

現 
任教
班別 

□ 普通班 
□ 特教班資優類 
□ 特教班身障類 
□ 專任輔導教師 

欲 
申請
類別 

□ 普通班 
□ 特教班資優類 
□ 特教班身障類 
□ 專任輔導教師 
□ 加註英語專長 

教師
證書
類別 

□一般□特殊□偏遠 
□ 特教班資優類 
□ 特教班身障類 
□ 加註輔導專長 
□ 加註英語專長 

服務學校：              □國小   □幼稚園             



 

現應聘及非現應聘科類別限制 

 

 

 

 

 

縣內介聘科類別相關規定與限制 

多張證書 最多可申請同一教育階段三種介聘科類別 

任教限制 

1.現應聘任教科類別： 
當年度應聘任教事實，未有節數限制，應出具證明
(服務證明或聘書)。 
 

2.非現應聘任教科(類)別： 
須取得該介聘科（類）別專長教師證後，同級公立
學校該科(類)別最近三年內任教一年以上之證明文
件(當年度每週應授正式課程時數二分之一以上)。 

※申請教師在調出時，以原服務學校聘其擔任之科(類)別供 
  其他教師調入。 



 

介聘科類別特殊規定(一) 

縣內介聘修正規定 

一般規定 

若本校同一教育階段無該科類之班別，無法提出
最近三年內任教一年之證明文件者，應切結介聘
新校後實際教學滿四年才能參加介聘或轉任。
(附件切結書) 

特教班 

1.持有身障類教師證書且現職任教身障類特教班 
  者，可申請各類別身障類特教班。 
2.資優類教師合格證資格提出介聘至同一教育階 
  段學校資優班，得免提出最近三年內任教一年 
  以上之證明文件。 
3.持身障類智能不足組教師證(舊制)只能任教啟   
  智班，介聘時可選填其他類身障類特教班，惟 
  教評會審查不通過時則退回原服務學校。 



 

介聘科類別特殊規定(二) 

 送審佐證資料:請於當年度英語授課功課表或服務證明上註記。 

   功課表請蓋教務處戳章或人事室簽章。服務證明請註記授課時 

   間及科目，例:108學年度曾實際授課英語教學時數達每周*節。 

 

 

 

 

 

 縣內介聘修正規定 

加註英語 
專長證書 

1.最近三年內任教英語一年以上。 
2.任教事實當年度每週應授正式課程時數二分之一以    
  上(含)；惟任教六班學校者，每週應授至少六節。 

3.縣內介聘以「英語加註專長」介聘成功後不得再申 
  請選填普通班。 
4.縣內介聘以加註英語專長教師類別介聘至新服務學校者 
  ，應擔任英語教師至少三年。 



 
教師登記類別 
1、特教班需特別注意類別。 

2、現持偏遠地區教師證，但已在辦理換證者，可 

   選一般地區，但要附切結書。 

3、特教班登記類別可參閱附件--特教班應聘科類 

   別對應表。 

4、國小專任輔導教師應聘科類表別，僅限於現任 

   之專任輔導教師對專任輔導教師之間進行介聘。 

填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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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條件 



 
1、現職教師在同一學校實際服務滿6學期為原則。 

   指實際服務現職學校期間扣除各項留職停薪期間所計算之實際年資。 

    但育嬰或應徵服兵役留職停薪之年資，得採計至多二學期。 

   有下列情形者，不受實際服務滿6學期之限制 

   (1) 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期間，因重大傷病有醫療需要。 

   (2)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4學期以上，因結婚，或生活不便有 

     具體事實並檢附佐證資料，經服務學校同意者，得申請介聘。 

2、申請留職停薪之教師(含延長病假、公傷假)符合第一目規定， 

    並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於介聘生效日期（當年7月31日） 

    前回職復薪。 

   ※審查時需備有本府同意復職備查公文 

服務條件 



 
3.持偏遠地區教師證者，限申請介聘偏遠地區；持  
  偏遠地區教師證者，須符合師資培育法第22條規 
  定，使得介聘一般地區。 

4.依照「偏遠或特殊地區學校校長及教師資格標準」 

  或有關法令甄選進用者，其申請仍應受任用資格 

  之限制。 

※需換證，換證不及請填妥切結書，並於106年8月 

  底開學前至介聘中心繳驗一般地區合格教師證。 
 

 

 

服務條件 



 

留職停薪服務條件及積分核給 

類別 服務條件 積分核給 

1 服兵役(義務役) 
ˇ 
 

ˇ 

2 服兵役(志願役)   

3 育嬰 ˇ ˇ 

4 進修、侍親等其他原因   

育嬰或應徵服兵役留職停薪年資，服務條件得採計至多2學期。 



 

教師借調教育部、各縣市教育局 (處)
或商借至海外台灣學校服務，其借調或
商借年資 

 項 目 內 容 採計與否 

服務條件 
現職教師在同一學校實際服務滿六學期為
原則。 

採計 

積分核給 任職期間服務年資積分比照組長採計 採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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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名單 



 

109學年度縣內介聘受管制人員 

 管制內容 管制年限 

1 本縣第18~20期國小薦送主任 管制3年 

2 縣內介聘放棄受管制人員 管制10年 

3 
107學年度教甄錄取人員不得申請
縣內介聘(普通班、英語專長教師) 

管制6學期 

4 公費生(106、107、108學年度分發) 
管制4年 
 



 

109年度縣內介聘受管制人員(薦送主任) 

 
林○家 僑愛 107年 第18期 107-109年 林○儀 崙雅 108年 第19期 108-110年 韓○忠 僑信 109年 第20期 109-111年 

陳○甫 南郭 107年 第18期 107-109年 李○龍 中山 108年 第19期 108-110年 陳○杏 新生 109年 第20期 109-111年 

王○鈴 福興 107年 第18期 107-109年 劉○甄 員林 108年 第19期 108-110年 洪○峻 興華 109年 第20期 109-111年 

蔡○傳 泰和 107年 第18期 107-109年 陳○伶 埔心 108年 第19期 108-110年 黃○芳 和仁 109年 第20期 109-111年 

黃○行 靜修 107年 第18期 107-109年 華○輝 萬來 108年 第19期 108-110年 李○純 大城 109年 第20期 109-111年 

柯○利 秀水 107年 第18期 107-109年 張○輝 湖南 108年 第19期 108-110年 朱○柏 僑信 109年 第20期 109-111年 

范○英 萬興 107年 第18期 107-109年 施○釗 後寮 108年 第19期 108-110年 楊○婷 靜修 109年 第20期 109-111年 

黃○惠 員林 107年 第18期 107-109年 黃○鈺 福興 108年 第19期 108-110年 蔡○娥 漢寶 109年 第20期 109-111年 

蕭○勳 崙雅 107年 第18期 107-109年 黃○政 三條 108年 第19期 108-110年 陳○金 僑義 109年 第20期 109-111年 

黃○彬 中和 107年 第18期 107-109年 黃○陽 興華 108年 第19期 108-110年 林○賢 明正 109年 第20期 109-111年 



 

109年度縣內介聘受管制人員(縣內放棄) 

 沈Ο慈 陸豐 100年度 100-110年 

賴Ο華 大湖 102年度 102-112年 

林Ο民 育華 102年度 102-112年 

林Ο瞬 草港 103年度 103-113年 

王Ο如 萬合 104年度 104-114年 

黃Ο陽 興華 105年度 105-115年 

楊Ο怡 大嘉 107年度 107-117年 

吳Ο淵 平和 107年度 107-117年 

張Ο松 湳雅 108年度 108-118年 



 

109年度縣內介聘受管制人員(107年教師甄試) 

 
王○毓 靜修 107年 普通班 108-110年 謝○峰 土庫 107年 普通班 108-110年 

朱○欽 源泉 107年 普通班 108-110年 鄭○玲 育華 107年 普通班 108-110年 

林○眉 豐崙 107年 普通班 108-110年 李○榛 草湖 107年 普通班 108-110年 

江○純 育德 107年 普通班 108-110年 許○云 建新 107年 普通班 108-110年 

張○瑄 原斗 107年 普通班 108-110年 張○彥 王功 107年 普通班 108-110年 

鄭○妤 大城 107年 普通班 108-110年 曾○方 中山 107年 英語 108-110年 

邱○婷 美豐 107年 普通班 108-110年 呂○儀 文開 107年 英語 108-110年 

李○玲 田頭 107年 普通班 108-110年 李○雯 鹿東 107年 英語 108-110年 

蕭○華 民靖 107年 普通班 108-110年 鄭○勻 明正 107年 英語 108-110年 

黃○婷 長安 107年 普通班 108-110年 梁○喬 田中 107年 英語 108-110年 



 

109年度縣內介聘受管制人員(公費生) 

 張○筑 永樂 106年度 106-110年 

吳○怡 後寮 106年度 106-110年 

劉○鴒 育德 106年度 106-110年 

林○潔 土庫 107年度 107-111年 

江○盈 潭墘 107年度 107-111年 

賴○君 美豐 107年度 107-111年 

黃○音 育德 107年度 107-111年 

陳○君 土庫 108年度 108-1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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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分審查 



 

申請介聘他校服務準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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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審所需文件(皆須審查正本) 

基本條件 1.身分證 
2.教師證 
3.1個月內現職服務證明 

服務條件 
 

1.分發至本縣之派函 
2.現職聘書、離職聘書(他校) 
3.退伍令(計算留職停薪年資者) 
4.留職停薪復職公文 

年資 1.服務年資計算表(收正本) 
2.1個月內現職服務證明(收正本) 
3.兼職聘書 
4.考核通知書 
5.縣府公文(人事/主計/調府) 
6.主任儲訓合格證書 
7.學校教師會理事長服務證明 
8.輔導員聘書 
9.本土語言指導員聘函 
10.其他相關證明 



 

申請介聘他校服務準備文件 
  送審所需文件(皆須審查正本) 

考核 1.考績通知書 
2.超額介聘名冊(超額教師) 

獎懲 1.獎懲令 
2.獎狀 
3.超額介聘名冊(超額教師) 

進修 1.學分證明/研習證書/進修護照/成績單 
2.學校同意書 
3.主管教育機關核准公文 
4.超額介聘名冊(超額教師) 

特殊加分 1.特殊優良教師證明 
2.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證書 
3.主任儲訓合格證書 
4.預聘主任同意書 



 

年資積分 
在原校連續服務年資始能計算
(超額教師得採計超額學校服務年資) 



 

年資積分(最高40分) 

 

年  資 積 分 佐證資料 備  註 

1 
 

在原校連續服務滿1年 2 1.現職服務證明 
2.聘書分發通知函 
3.服務年資計算表 

1.107學年度異動 
2.依各年度實際學校類 
  型給分 偏遠學校服務滿1年 加給1 

2 
 

兼任導師服務滿1年 

同
年
擇
一
採
計 

加給
0.5 

兼職聘書或服務證明或考核
通知書 

 
 
3 

兼任組長、人事、
主計、調府教師、
專任輔導員、本土
語言指導員 

 
 

加給
1.5 
 

1.兼職聘書或服務證明或考 
  核通知書 
2.縣府公文 
3.服務(離職)證明(超額教師)  
4.本土語言指導員聘函 

1.兼任行政職務未滿1年 
  不予加分 
2.人事:20班以上或縣府 
  核定者 

 
 
4 

專(兼)任處室主任
(含代理主任、18班
以下輔導主任)、幼
兒園園長、學校教
師會理事長 

 
加給
2.5 
 

1.兼職聘書或服務證明或考 
  核通知書 
2.主任儲訓合格證書 
3.學校教師會理事長服務證 
  明 

1.舊制派任主任選填在 
  原校者，年資以派任 
  主任後起算 
2.附幼年資以78年正式 
  編制後起算 

 
5 

86學年度以前依法分發之
實習教師 

採計
年資 

師範院校結業生分發敘
薪有案之實習教師 



 
1.各項積分以編制內合格教師及現職服務學校期間，且持有證明 

  文件者使得採計。 

2.代理(課)及新制實習年資不予採計。 

3.編制內教師之服義務役年資、育嬰留職停薪期間之年資，予以
採計。進修、侍親留職停薪等年資不計分。 

4.縣內介聘限填目前所屬學校服務年資(不含超額教師)。 

5.偏遠學校服務年資加給1分，依學校變更為偏遠地區之學年度 

  核實給分，仍受年資積分最高40分之限制。(107學年度更新) 

6.未滿一年之兼任行政職務及導師年資，得合併計算，以較低之 

  職務為採計基準核給分數。 

 

 
 

年資積分 



 

考績積分 

在原校最近五年成績考核 



 
考績積分(最近連續5年內103至107學年度，最高10分) 

 

考績積分 

項 目 積分 佐證資料 備 註 

1 考核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者 2 考核通知書 

2 考核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者 1 考核通知書 

3 因病假，致考列第四條三款
者 

1 考核通知書 檢附切結書 

4 另予考核，依前述標準各給
予一半分數 

折半 考核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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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懲積分 

在原校最近連續五年獎懲 



  

獎懲（最近連續5年內，最高20分） 

獎勵內容 積分 備註 

 
 
1 

 
獎狀 

縣級 0.5 1.採計104/4/30~109/4/29，現職服務學校 
  為限 
2.同一事實擇一採計 
3.超額教師檢附縣府公文名冊，得採計原超 
  額學校獎懲積分 
4.獎狀為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所頒發，選舉獎 
  勵准予採計 
5.民間團體、財團法人、非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之獎狀，不予採計。 
 

省級 1.5 

中央級 2 

2 嘉獎 申誡 1(減1) 

3 記功 
 

記過 3(減3) 
 

4 記大功 記一大過 9(減9) 



 

進修積分 

在原校最近連續五年進修、研習 



 

進修積分(最高10分) 
內容 佐證資料 備註 

1 進修護照 進修網研習時數 
(主任、校長核章) 

1.採計104/4/30-109/4/29 
  現職服務學校為限 
2.1學分=18小時 
  1週=35小時 
  滿1週給0.5分 
  未滿一週不計分 
3.學分採逐年採計，以成 
  績單或學分證明書為認 
  定標準，空中大學進修 
  研習學分予採計 
4.同一事由擇一採計 
 

2 進修、學分 1.成績單或學分證明書 
2.學校同意書 

3 經政府核可民間之
研習結業證書 

1.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 
  准文號 
2.學校同意書 

4 網路文官E學院、
地方E學中心及公
務人員終身學習護
照 

1.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 
  准文號 
2.學校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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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加50分 



 

持有主任儲訓證書並取得欲介聘學校校長 
預聘主任同意書，外加50分 

條  件 證明文件 

1 需有儲訓合格主任資格，並願至該校擔任主任者 合格證書主任 

2 
學校經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校長得開立預聘主任
同意書者 
 

預聘主任同意書 

3 
持預聘主任同意書，限填列同意預聘學校，且為唯
一志願學校適用 

切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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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加分 



 

特殊加分 

內容 積分 備註 

1 
省府核定有案之特殊優良教師或 
90年度起獲本縣特殊優良教師 

3 

2 89年度前(含)獲本縣特殊優良教師 1 

3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證書者 
初階0.5分 
進階1分 

擇一採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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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聘作業流程 



 

5/13(三)下午2:00開始在南郭國小篤行館進行介聘作業 

縣內介聘流程 

 

   

 

 

 

 
 

*因應疫情，介聘流程會有所異動，請隨時注意介聘天地上公告之相關訊息 

 

縣內介聘流程 

項目 工作內容 

1 報到 領取介聘紅卡(含名字、積分) 
領取申請人姓名貼紙 

確認二者內容正確 
請在紅卡上簽名 

2 檢查證件 依序叫號、檢查身分證 
(非本人，須持委託書及雙方證件) 

唱名3次未到 
視同放棄 

3 選填志願 *在海報上選填學校下方貼上申請人 
 姓名貼紙 
*連動缺依序開在第二輪、第三輪 
 以3輪為限，第四輪不開缺 

4 領取介聘
通知函 

繳交紅卡，領取介聘通知函 紅卡交給工作人員
書寫介聘成功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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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申請表 

 超額與志願介聘他校(即縣內介聘)申請表不同，
請勿誤用。 

 超額與志願介聘他校(即縣內介聘)同時申請時，
積分同時審查、申請表2張、影本資料1份。 

 申請人、人事主管、校長都需簽章。 
• 縣內介聘服務他校及超額教師，請上網報名。 

• 報名網址 http://163.23.200.146/wonjaker/ 

•  申請表請印成A3大小。 

 

http://163.23.200.146/wonjaker


 
1.本人年資採計至7月31日，獎懲、研習皆採計 

  至4月29日止。 

2.審查時，審正本(各校人事主任審查)，寄送影 

  本(影印本蓋上"與正本相符"之戳章)。 

  →服務證明、年資計算表、切結書、同意書等收正本 

3.積分相同時，以年齡(年長者優先)、服務年資 

  (資深優先)、成績考核積分、獎懲積分、研習 

  積分等條件依序辦理，以上情況均相同時，於 

  現場抽籤決定。 

 

注意事項 



 

達成介聘之教師，應於規定日期前攜帶介聘

建議通知單、有關學經歷證件至介聘學校接

受審查；除發現且能舉證有違反申請基本條

件者外，不得拒絕其聘任，各校教評會應於

規定期限日(109年5月15日下午3時前)前將審

查回條傳真至教育處 

介聘完成 



 

教評會審查未通過之教師，仍留原校服務，爾後

不得提出縣內介聘，並依介聘作業順序逆向尋找

調入教師連帶回原校服務。 

經各校教評會同意達成介聘之教師，由本委員會

通知相關學校，新任學校寄發聘書及通知報到，

並自8月1日起生效。 

若經教評會審查通過後，不到該校報到者，視同

自願離職，不得異議。 

介聘完成 



 

經介聘而不前往接受審查者、或選校後自行放棄
介聘者，原服務學校應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等相關規定議處，且十年內不
得申請縣內介聘，倘造成權益損失，後果自行負
責。(縣內介聘作業要點第十一點) 

介聘完成 



 

教師得依實際需要申請縣內或外縣（市）介聘，

兩者可同時申請，但應切結若參加縣內積分介聘

成立時，自動撤銷縣外介聘申請資格，不得異議。
(縣內介聘作業要點第十三點)  

 

切結書（附件）-縣外介聘積分審查時繳交 

同時申請縣內、縣外介聘 



 

請詳閱彰化縣國民小學暨公立幼兒園教師申請
介聘縣內他校服務作業要點，如有補充或修訂，
依公告之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重要注意事項 


